
附 件 二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大 綱 摘 錄  

1 .  研 究 計 劃  

1 . 1  政 府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頒 布 新 的 《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 ， 其

中 一 項 新猷 是成 立市 區 更 新地 區諮 詢帄 台 ( 下稱 「 諮詢帄

台 」 ) ，以 加 強地區 層 面 市區 更新 的 規 劃 。 二零 一一 年六

月 ， 首 個 諮 詢 帄 台 於 九 龍 城 成 立 ， 成 員 來 自 社 會 不 同 階

層 ， 並 由 規 劃 署 提 供 秘 書 處 服 務 及 專 業 支 援 。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會 以 全 面 及 綜 合 的 方 式 ， 就 九 龍 城 區 內 的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向政 府提 供意 見 ， 包括 配合 市區 重 建 局 ( 下 稱「市

建 局 」 ) 的 核 心業務 而 建 議重 建及 復修 的 範 圍， 以及 就保

育 和 活 化 的 項 目 提 出 建 議 ， 以 締 造 優 質 的 城 市 環 境 。 在

過 程 中 ，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會 進 行 廣 泛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

規劃研究、社會影響評估及其他相關研究。  

1 . 2  根 據 新 《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 ， 諮 詢 帄 台 在 建 議 重 建 為 優 先

方 案 前 ， 會 盡 早 開 始 進 行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 市 建 局 在 落 實

任 何 特 定 重 建 項 目 前 ， 會 更 新 這 些 由 諮 詢 帄 台 完 成 的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的 結 果 。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同 意 聘 請 顧 問 進 行

「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規 劃 研 究 」 ( 下 稱 「 規 劃 研

究 」 ) ， 以 及 新 《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 所 要 求 的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 以 制 訂 九 龍 城 的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 此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協 助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制 訂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 並 探 討 規 劃 研 究 所 建 議 的 市 區 更 新 方 案

對 社 會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 以 及 就 所 確 定 的 影 響 建 議 紓 緩

措施。  

1 . 3  研究範圍  

 研 究 範 圍 ( 即 九 龍 城 區 ) 東 臨 九 龍 灣 、 西 接 油 尖 旺 區 、 南

鄰 維 多 利 亞 港 ， 北 面 則 以 筆 架 山 及 獅 子 山 為 界 ， 總 面 積

約 1  0 0 0 公 頃 ， 包 括 四 個 分 區 ， 分 別 為 土 瓜 灣 、 龍 塘

( 涵 蓋 九 龍 城 及 九 龍 塘 一 帶 ) 、 紅 磡 和 何 文 田 ( 見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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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儘管 研 究範圍 與 制 訂九 龍城 市區 更 新 計劃 及行 動區

計 劃 的 規 劃 研 究 的 研 究 範 圍 一 致 ， 但 顧 問 可 自 行 建 議 適

當 的 界 線 ， 以 確 立 九 龍 城 的 社 區 概 況 ， 作 為 基 線 資 料 ，

用以評估市區更新方案 對社會 造成的 影響。  

1 . 4  研究內容  

 根 據 新 《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 ， 諮 詢 帄 台 在 建 議 市 區 更 新 方

案 前 會 盡 早 進 行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 市 建 局 在 落 實 任 何 特 定

重 建 項 目 前 ， 會 進 行 兩 個 階 段 的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 即 在 政

府 憲 報 公 布 擬 議 重 建 項 目 前 後 )  ， 以 更 新 這 些 由 諮 詢 帄

台進行的評估。  

 這 項 工 作 有 助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以 另 一 獨 立 工 作 項 目 形 式 制

訂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 因 此 ， 這 項 工 作

會 與 規 劃 研 究 同 期 和 互 動 地 進 行 。 顧 問 須 適 時 提 供 資

料 ， 以 便 在 研 究 期 間 與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緊 密 聯 繫 和 合 作 ，

尤 其 在 制 定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和 參 與 由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所 統 籌

和 籌 辦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 由 顧 問 與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負 責 進

行 的 主 要 工 作 流 程 ， 以 及 有 關 工 作 的 相 互 關 係 載 於 附 件

二 。  

2 .  工 作 目 標  

2 . 1  整體目標  

 這 項 工 作 的 整 體 目 標 是 確 定 和 評 估 規 劃 研 究 所 建 議 的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對 社 會 造 成 的 影 響 ， 並 因 應 新

《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 就 所 確 定 的 影 響 建 議 緩 解 措 施 。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會 與 規 劃 研 究 同 期 和 互 動 地 進 行 ， 以 便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制 訂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 並 就 建

議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及行動區計劃 作出定稿。  

2 . 2  具體目標  

 這項工作的具體目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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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因 應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通 過 就 九 龍 城 區 具 市 區 更 新 潛

力 焦 點 區 所 擬 備 的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1， 確 立 九 龍 城

可 能 受 影 響 社 區 的 概 況 ， 以 及 定 出 所 涉 及 的 社 會 資

本；  

( b )  連 同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制 訂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 並 參 與 相 關

活 動 ， 藉 以 鼓 勵 公 眾 參 與 研 究 過 程 。 此 舉 可 讓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顧 問 確 定 潛 在 受 影 響 的 持 份 者 ， 以 及 聽 取

他們就 上文第 2 . 2 ( a ) 條所述市區更 新 初步方案 對社

會可能造成的 影響的意見；  

( c )  分析上文第 2 . 2 ( b ) 條所述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並

評 估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所 造 成 的 社 會 影 響 的 程 度 和

規 模 ， 從 而 為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提 供 資 料 ， 用 以 制 訂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 作 為 規 劃 研 究 第

二階段公眾參與的諮詢工作的依據；  

( d )  就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可 能 造 成 的 社 會 影 響

建議紓緩措施 ；以及  

( e )  根 據 由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在 考 慮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所 獲 得 的 公 眾 意 見 後 所 擬 備 的 經 修 訂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 更 新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及 建 議 適 當 的 紓

緩措施。  

3 .  由 顧 問 提 供 的 服 務  

3 . 1  顧 問 須 在 這 項 工 作 的 各 個 階 段 進 行 下 列 工 作 ( 見 附 件

三 ) ：  

初議階段  

                                                 
1 根 據 《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地 區 願 景 研 究 》 的 結 果 、 《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願

景 － 回 顧 與 前 瞻 》 報 告 ， 以 及 委 員 的 意 見 ， 秘 書 處 會 就 九 龍 城 區 內 具

市 區 更 新 潛 力 的 焦 點 區 擬 備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 並 供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於 2 0 1 1 年 1 2 月 的 會 議 上 考 慮 及 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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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顧 問 須 在 這 階 段 提 交 初 議 報 告 ， 內 容 包 括 認 識 和 了

解 這 項 工 作 的 目 標 及 工 作 、 研 究 方 針 及 方 法 、 研 究

時間表及研究管理和人手架構。  

( b )  為 盡 早 確 認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的 潛 在 受 影 響 持 份 者

( 包括當 區居民、 當區商 業 經 營者 例 如汽車維修 及殯

儀與相關行 業 及其 他可能受影 響的公 眾 ) 及聽 取他們

就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對 社 會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的 意

見，顧問應 聯同規 劃研究顧問 制定公 眾參與策略 ( 涵

蓋兩個階段 的公眾 參與活動 ) 。第一 階段公眾參 與旨

在 就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確 定 社 區 的 願 景 ， 訂 定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的 優 先 次 序 、 確 定 潛 在 受 影 響 的 持 份 者 ，

以 及 聽 取 他 們 就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對 社 會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的 意 見 。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旨 在 就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所 擬 備 的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徵 詢 公 眾

意見。  

( c )  為 達 致 制 訂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的 目 的 ， 顧 問 須 建 議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的 途 徑 ， 尤 其 是 如 何 在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時 確 認 潛 在 受 影 響 持 份 者 及 相 關 的 社 會 影 響 。 這 些

途 徑 必 須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問 卷 調 查 、 訪 問 、 公 眾 論 壇

及工作坊。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 d )  顧 問 須 協 助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設 計 和 製 作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的 問 卷 調 查 或 同 類 活 動 。 他 們 須 提 供 資

料 ， 協 助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統 籌 《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摘

要 》 及 《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報 告 》 的 編 製 工 作 。 他

們 亦 須 根 據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 在 需 要 時 協 助 籌 辦 和 參

加各類 公眾參與活動。  

第一階段評估  

( e )  這 階 段 涉 及 確 立 社 區 概 況 ， 並 初 步 評 估 在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諮 詢 公 眾 意 見 後 的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對社會 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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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顧 問 須 使 用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及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來

源 的 數 據 進 行 案 頭 研 究 ， 就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確 立

可 能 受 有 關 方 案 影 響 的 九 龍 城 社 區 的 概 況 。 有 關 概

況 須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頒 布 的 新 《 市 區

重建策略》所訂定的下列規定：  

( i )  建議項目範圍的人口特點；  

( i i )  該區的社會經濟特點；  

( i i i )  該區的居住環境；  

( i v )  該 區 經 濟 活 動 的 特 點 ， 包 括 小 商 鋪 及 街 頭 攤

檔等；  

( v )  大廈的人口擠迫程度；  

( v i )  該區設有的康樂、社區和福利設施；  

( v i i )  該區的歷史背景；以及  

( v i i i )  該區的文化和地方特色。  

 顧問可自行界定和建議社區的界線。  

( g )  在進行評估時，顧 問須參考上文第 3 . 1 ( f ) 條所確立

的 社 區 概 況 及 在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所 收 集 的 公

眾 意 見 ， 評 估 直 接 與 間 接 、 長 期 與 短 期 、 正 面 與 負

面 ， 以 及 累 積 的 影 響 。 這 項 初 步 評 估 有 助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制 訂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 並 繼 而 進 一

步 評 估 方 案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從 而 協 助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制 訂 方 案 的 定 稿 。 根 據 新 《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 ， 顧 問

亦須就紓緩措施進行初步評估。  

( h )  顧 問 須 擬 備 一 份 工 作 文 件 ， 詳 述 評 估 過 程 、 方 案 對

社 區 及 受 影 響 持 份 者 的 社 會 影 響 程 度 ， 以 及 就 所 確

定的影響 提出的紓緩措施。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 i )  顧 問 須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 例 如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可 能 涉 及 的 潛 在 持 份 者 及 社 會 影 響 ， 以 便 納 入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所 擬 備 的 《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摘 要 》

內 。 顧 問 亦 須 根 據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在 需 要 時 參 加 各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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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活 動 ， 並 提 供 資 料 以 編 製 由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負 責

統籌的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報告 》。  

第二階段評估  

( j )  此 階 段 涉 及 根 據 經 修 訂 的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 已 考 慮在規劃 研究的第二 階段公 眾參與活動 中所

蒐集的公眾 意見 ) 更新在 第一 階段評 估 所進行的 社會

影響評估 的結果。  

( k )  顧 問 須 擬 備 一 份 工 作 文 件 ， 詳 述 評 估 過 程 、 方 案 定

稿 對 社 區 及 受 影 響 持 份 者 的 影 響 程 度 ， 以 及 就 所 確

定的影響 提出的紓緩措施。  

最後報告階段  

( l )  顧 問 須 擬 備 一 份 最 後 報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 載 列 社 會 影

響評估的研究過程、主要結果、建議及結論。  

其他服務  

3 . 2  顧 問 的 職 務 於 合 約 條 款 內 界 定 ， 並 於 本 大 綱 內 予 以 闡

釋、補充和訂明。  

3 . 3  顧 問 須 遵 從 署 長 代 表 的 所 有 合 理 指 示 ， 包 括 署 長 代 表 所

指 示 的 所 有 相 關 通 告 、 常 務 訓 令 、 技 術 備 忘 錄 及 政 策 文

件。  

3 . 4  顧 問 須 把 所 有 與 政 府 政 策 局 ／ 部 門 、 其 他 機 構 及 受 研 究

影 響 的 團 體 或 人 士 的 往 來 文 件 複 印 並 提 交 署 長 代 表 ， 以

供參考。  

3 . 5  顧 問 在 研 究 完 成 時 或 署 長 代 表 所 指 示 的 較 早 日 期 把 所 有

記 錄 ( 包 括 調 查 及 訪 問 的 原 始 數 據 ) ( 如 有 的 話 ) 提 交 署 長

代表前，必須把該等記錄存放於安全地方。  

3 . 6  顧問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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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 在 有 需 要 時 諮 詢 和 聯 絡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 相 關 團 體 和 持 份 者 、 區 議 會 、 分 區 委 員 會 、 小

組 委 員 會 、 地 區 非 政 府 機 構 、 受 影 響 組 別 及 行 業 ／

業 務 ， 以 及 研 究 所 確 定 的 團 體 或 人 士 。 顧 問 亦 須 擬

備 相 關 的 會 議 ／ 訪 問 記 錄 及 文 件 ， 並 把 副 本 送 交 署

長代表；  

( b )  出 席 署 長 代 表 認 為 所 需 的 會 議 ， 以 討 論 研 究 進 度 或

相 關 事 宜 。 在 需 要 時 ， 顧 問 的 項 目 總 監 須 聯 同 一 名

或 多 名 專 業 人 員 及 相 關 專 業 顧 問 出 席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會 議 、 分 區 委 員 會 會 議 及 顧 問 聯 絡 會 議 或 署 長 代 表

要求 出席 的其他會議；  

( c )  顧 問 須 協 助 署 長 代 表 成 立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及 研 究 工 作

小組， 並擬備小組的會議記錄／ 摘要；  

( d )  出 席 外 界 會 議 並 於 會 上 作 出 簡 介 ， 包 括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舉 辦 的 公 眾 論 壇 及 會 議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會

議 、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或 其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 分 區

委 員 會 會 議 及 按 合 理 要 求 出 席 其 他 相 關 委 員 會 或 機

構 的 會 議 ( 由 署 長 代 表 及 或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決 定 ) 。 如

署 長 代 表 作 出 要 求 ， 顧 問 須 就 外 界 會 議 擬 備 文 件 及

資料摘要 ( 英文或中文 版或中英文 版兼備 ) ；以及  

( e )  根據合約，除上文第 3 . 6 ( b ) 條所述 的外 界會議外，

顧 問 須 出 席 最 多 2 0 次 外 界 會 議 。 顧 問 或 須 出 席 更

多 外 界 會 議 ， 但 可 按 時 收 費 或 收 取 經 協 議 的 一 筆 過

費 用 。 顧 問 須 以 經 同 意 的 諮 詢 方 式 向 目 標 受 諮 詢 人

士 及 ／ 或 公 眾 作 出 簡 介 ， 並 按 會 議 需 要 擬 備 適 當 的

說 明 資 料 。 出 席 會 議 的 顧 問 代 表 應 位 居 適 當 職 級 和

具 適 當 經 驗 。 為 免 生 疑 問 ， 因 處 理 ／ 解 決 研 究 所 涉

事 宜 而 與 相 關 政 策 局 ／ 部 門 進 行 的 聯 絡 會 議 或 討 論

不計算入該 2 0 次 會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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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報 告  

4 . 1  除 非 署 長 代 表 另 有 指 示 或 經 署 長 代 表 同 意 ， 否 則 所 有 報

告 須 以 中 文 擬 備 。 此 外 ， 除 非 另 經 署 長 代 表 同 意 ， 否 則

顧 問 須 擬 備 下 文 所 列 的 報 告 ， 並 於 初 議 報 告 內 研 究 時 間

表 所 述 的 到 期 日 或 之 前 向 署 長 代 表 ／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提 交 ， 作 為 這 項 工 作 的 一 部 分 。 除 印 行 本

外 ， 顧 問 亦 須 為 報 告 製 備 電 子 複 本 ， 以 加 快 傳 閱 過 程 。

顧問須按署長代表要求分發有關文件。  

( a )  初議報告擬稿 ( 2 5 份 ) 及初議報告定稿 ( 3 5 份 )  

初議報告的內容須包括以下方面：   

( i )  認識和了解研究的目標及工作 ；  

( i i )  研究方針及方法 ；  

( i i i )  就 上 文 第 3 . 1 ( b ) 及 ( c ) 條 所 述 的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所 涉 及 的 潛 在 持 份 者 及 所 造 成 的 社 會

影 響 擬 定 收 集 公 眾 意 見 的 策 略 ， 作 為 規 劃 研

究顧問擬備公眾參與策略的資料 ；  

( i v )  研 究 時 間 表 ， 包 括 工 作 程 序 表 、 提 交 所 有 文

件 及 報 告 的 日 期 及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及 研 究 工 作

小組的會議日期；以及  

( v )  研究管理 和人手架構 。  

 初 議 報 告 的 擬 稿 及 定 稿 須 分 別 於 這 項 工 作 的 開 始 日

期起計 2 周及 5 周 內提交。  

( b )  第一階段評估工作文件擬稿 ( 2 5 份 ) 及第一階段評估

工作文件定稿 ( 3 5 份 )  

工作文 件的內容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 i )  第 一 階 段 評 估 的 評 估 過 程 ， 包 括 列 出 評 估 時

所採用的社會影響變數；  

( i i )  確 立 可 能 受 市 區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影 響 的 社 區 的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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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分 析 規 劃 研 究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期 間 就 潛 在

受 影 響 持 份 者 及 社 會 影 響 所 收 集 的 公 眾 意

見；  

( i v )  參考上文第 4 . 1 ( b ) ( i i ) 及 ( i i i ) 條， 評估直接

與 間 接 、 長 期 與 短 期 、 正 面 與 負 面 ， 以 及 累

積 方 面 的 影 響 ， 用 以 提 供 資 料 ， 協 助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制 訂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的 擬

稿；  

( v )  進 一 步 評 估 方 案 擬 稿 ， 用 以 制 訂 市 區 更 新 計

劃及行動區計劃；以及  

( v i )  就所採取的紓緩措 施 ( 用以回應 初步 市區更新

計劃及行動區計劃 內所 造成的影響 ) 進行初步

評估。  

 工 作 文 件 的 擬 稿 及 定 稿 須 分 別 於 這 項 工 作 的 開 始 日

期起計 1 7 周及 2 0 周內提交。  

( c )  第二階段評估工作文件擬稿 ( 2 5 份 ) 及第二階段評估

工作文件定稿 ( 3 5 份 )  

工作文 件的內容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 i )  第二階段評估的評估過程；  

( i i )  根 據 規 劃 研 究 的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定 稿 ， 更 新 在 第 一 階 段 評 估 所 進 行 的 社 會 影

響評估 的結果；以及  

( i i i )  因 應 規 劃 研 究 的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及 行 動 區 計 劃

定稿所造成 的影響建議紓緩措施 。  

 工 作 文 件 的 擬 稿 及 定 稿 須 分 別 於 這 項 工 作 的 開 始 日

期起計 3 4 周及 3 7 周內提交。  

( d )  最後報告擬稿及行政摘要擬稿 ( 2 5 份 )  

 最 後 報 告 擬 稿 須 綜 合 編 製 這 項 工 作 的 整 體 研 究 過

程 、 結 果 及 建 議 。 行 政 摘 要 擬 稿 應 以 簡 單 文 字 寫

成，並應與最後報告擬稿同時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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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後 報 告 擬 稿 及 行 政 摘 要 擬 稿 須 於 這 項 工 作 的 開 始

日期起計 3 6 周內 提交。  

( e )  最後報告 ( 中文 版 8 0 份及 英文版 3 0 份 ) 及行政摘要

定稿 ( 中文版 1 5 0 份及 英文 版 5 0 份 )  

( i )  最後報告及行政摘 要定稿 ( 後者應 按 情況所需

附加彩色照片及繒 圖 ) 應收納 署長代 表／研究

督 導 小 組 ／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就 擬 稿 提 出 的 所

有意見；以及  

( i i )  顧 問 亦 須 製 備 電 子 複 本 ， 包 括 以 超 文 本 標 示

語 言 ( H T M L ) 格 式 編 寫 的 最 後 報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檔 案 ( 中 英 文 版 兼 備 ) ， 以 供 上 載 諮 詢 帄 台

的 網 頁 。 最 後 報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定 稿 的 印 行 本

及電子複本須於同日發放。  

 最 後 報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定 稿 須 於 這 項 工 作 的 開 始 日 期

起計 4 0 周內提交 。  

( f )  簡介資料  

 顧問須擬備適 當的 視覺和彩色簡 介資 料 ( 中英文 版兼

備 ) ，作簡 介和諮 詢用途。該等 簡介 資料包括但不限

於 投 影 片 、 圖 則 、 照 片 及 幻 燈 片 ， 但 須 符 合 署 長 代

表 的 要 求 ， 以 便 在 需 要 時 於 會 議 、 公 眾 論 壇 或 其 他

公眾參與活動上提交和作出簡介。  

( g )  回應意見  

 顧 問 須 以 列 表 形 式 ， 臚 列 對 上 述 報 告 ( 包 括 初 議 報

告、工作文件 、最 後報告及 行政 摘要 ) 的意見及 回應

的摘要。 該摘 要擬 稿 的電子 複本 ( M i c r o s o f t  W o r d

格式及 A c r o b a t  P D F 格式 ) 須於 相 關會議前最少三

個 工 作 天 透 過 電 子 傳 送 方 式 送 交 署 長 代 表 ／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 如 有 需 要 ， 顧 問 須 修 訂

該 摘 要 ， 以 收 納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 並 在 修 訂 後 透 過 電

子傳送方式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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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進度報告及財務報告 ( 各五份 )  

 顧 問 須 在 每 月 的 首 個 星 期 內 向 署 長 代 表 提 交 每 月 進

度 報 告 ( 包 括 已 更 新 的 工 作 時 間 表 ) 。 顧 問 亦 須 在 每

季的首個星期 內向署長代表提交財務報告。  

( i )  隨附文件  

 顧 問 須 根 據 既 定 格 式 和 程 序 ， 就 向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

研 究 工 作 小 組 、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 政 府 委 員 會 、 法

定 ／ 諮 詢 團 體 及 其 他 論 壇 提 交 的 每 份 資 料 ， 擬 備 隨

附 討 論 ／ 資 料 ／ 諮 詢 文 件 ， 載 列 主 要 結 果 、 重 要 事

宜 及 要 求 作 出 的 指 引 ／ 決 定 。 該 等 文 件 在 提 交 前 須

取得署長代表的同意，並在需要時製備中英文版。  

5 .  落 實 時 間 表  

5 . 1  這項工作的開始日期應為 簽訂聘用 書的日期。  

5 . 2  研 究 須 於 合 約 生 效 日 期 起 計 4 0 周 內 完 成 ， 而 有 關 時 間

表 須 取 得 署 長 代 表 ／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同

意 。 最 後 報 告 擬 稿 須 於 這 項 工 作 開 始 日 期 起 計 3 6 周 內

提交，而最後報告則須於 4 0 周內提 交。  

5 . 3  這項工作的重點項目 須按以下時間表完成：  

重 點 項 目  

( 提 交 報 告 )  

到 期 日  

( 由 工 作 開 始  

日 期 起 計 )  

初議報告擬稿  2 周內  

初議報告定稿  5 周內  

第一階段評估工作文件擬稿  1 7 周內  

第一階段評估工作文件定稿  2 0 周內  

第二階段評估工作文件擬稿  3 4 周內  

第二階段評估工作文件定稿  3 7 周內  

最後報告及行政摘要 擬稿  3 6 周內  

最後報告及行政摘要 定稿  4 0 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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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本摘錄第 4 . 1 ( a ) 條所載述的研究時間表必須詳載活動資

料 、 個 別 工 作 的 目 標 日 期 及 為 不 影 響 工 作 進 度 而 須 作 出

決 策 的 日 期 ， 並 納 入 初 議 報 告 。 時 間 表 內 並 須 確 定 重 要

的 活 動 及 進 程 。 顧 問 須 在 上 述 期 間 與 署 長 代 表 ／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磋 商 提 交 報 告 及 其 他 文 件 的 時

間 或 這 項 工 作 各 重 要 項 目 的 完 成 時 間 ， 以 便 納 入 時 間 表

擬稿及經修訂的時間表擬稿。  

5 . 5  因 法 定 規 定 而 召 開 的 會 議 可 在 為 期 約 4 0 周 的 研 究 期 以

外 進 行 。 此 外 ， 會 議 亦 可 延 至 研 究 期 以 外 進 行 ， 以 配 合

有關方面的會議時間表。  

5 . 6  顧 問 須 盡 力 確 保 這 項 工 作 根 據 時 間 表 進 行 ， 並 須 定 期 檢

討 時 間 表 ， 連 同 進 度 報 告 一 併 提 交 。 載 於 附 件 四 的 研 究

時間表大綱只供參考。  

6 .  署 長 代 表  

6 . 1  根 據 合 約 條 款 的 界 定 ， 署 長 代 表 須 為 規 劃 署 助 理 署 長 ／

都 會 。 署 長 代 表 可 把 獲 賦 予 的 任 何 權 力 及 功 能 轉 授 其 他

人 員 。 倘 若 顧 問 不 滿 有 關 人 員 所 作 的 決 定 或 指 示 ， 有 關

事宜應交由署長代表 定奪 。  

6 . 2  在這項工作進行 期間，顧問須直接向署長代表匯報。  

7 .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及 工 作 小 組  

7 . 1  由 九 龍 城 諮 詢 帄 台 委 員 組 成 的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 將 會 就 研

究 的 方 向 及 建 議 向 顧 問 提 供 指 導 ， 以 及 通 過 研 究 的 主 要

方 案 及 結 果 。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的 建 議 成 員 及 職 權 範 圍 載 於

附 件 五 。  

7 . 2   由 規 劃 署 助 理 署 長 ／ 都 會 主 持 ， 並 由 相 關 政 府 政 策 局 、

部 門 及 機 構 代 表 參 與 的 研 究 工 作 小 組 則 會 監 察 研 究 的 進

度 ， 向 顧 問 作 出 專 業 及 技 術 層 面 的 指 引 ， 以 及 落 實 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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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訂 立 的 方 向 和 建 議 。 研 究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成 員 及 職

權範圍載於 附 件 六 。  

7 . 3  顧 問 團 隊 的 項 目 總 監 及 其 他 人 士 須 出 席 研 究 督 導 小 組 及

研究 工作小組會議，並 向各小組委員 作出 簡介及滙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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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規劃研究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社會影響評估

初議 初議
- 研究方針及方法

- 基線資料的簡快更新

- 制定公眾參與策略

- 研究方針及方法

- 協助制定公眾參與策略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 確定社區願景及草擬市區更新計劃的優先次序

- 確定潛在受影響的持份者，以及聽取他們就市區更新初步方案

對社會可能造成影響的意見

制定市區更新計劃

- 研究地區事項／問題

- 確定可於短期內進行的初步成效方案
第一階段評估

- 因應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以及社會影響評估顧問所

進行的第一階段評估的結果，制定市區更新計劃及行動區計劃

，並進行概括及定質技術評估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 聽取公眾對市區更新計劃及行動區計劃的意見，以便制定建議

方案

制定建議市區更新計劃 第二階段評估

- 因應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以及社會影響評估顧問所

進行的第二階段評估的結果，制定建議市區更新計劃及行動區

計劃

最後報告

- 確立社區概況

- 評估直接與間接、長期與短期、正面與負面，以及

累積的社會影響

- 就紓緩措施進行初步評估

最後報告

- 根據經修訂的市區更新計劃及行動區計劃更新第一

階段評估的結果

- 建議紓緩措施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規劃研究及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社會影響評估

(主要工作的相互關係)

協助規劃研究顧問設計並製作問卷調查或同類活動；

並協助編製公眾參與摘要／報告；以及視乎情況籌

辦及參加公眾參與活動 

協助編製公眾參與摘要／報告；以及參加公眾參

與活動 



附件三

初議

－ 研究方針及方法、研究時間表及管理和人手架構 (初議報告 )

－ 協助制訂公眾參與策略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 協助規劃研究顧問設計、製備和進行問卷調查或同類活動

－ 協助編製公眾參與摘要／報告

－ 按情況所需籌辦和參加公眾參與活動

第一階段評估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 協助編製公眾參與摘要／報告和參加公眾參與活動

第二階段評估

最後報告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社會影響評估

(主要工作流程)

－ 確立社區概況

－ 評估直接與間接、長期與短期、正面與負面，以及累積的社會影響

－ 初步評估所需的紓緩措施

(工作文件一 )

－ 根據經修訂市區更新計劃及行動區計劃定稿更新第一階段評估的結果

－ 建議紓緩措施

(工作文件二 )



12月

初議報告定稿(在合約的生效日期起計5周內提交)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一個月)(於規劃研究內進行)

工作文件定稿(在合約的生效日期起計20周內提交)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兩個月)(於規劃研究內進行)

工作文件定稿(在合約的生效日期起計37周內提交)

最後報告及行政摘要定稿(在合約的生效日期起計40周內提

交)

初議階段

2月 9月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社會影響評估的時間表大綱

任務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附件四

2012

1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第一階段評估

第二階段評估

最後報告階段



附件五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社會影響評估 

研究督導小組的成員及職權範圍 

 

 

召集人及成員  九龍城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委員(自由參加) 

 

秘書    九龍城諮詢平台秘書處 

 

 

職權範圍  

 

(a) 就研究的方向及顧問的主要工作向顧問提供指導 
 

(b) 考慮及通過經研究工作小組審定的顧問研究報告及工作文件 
 
(c) 定期向九龍城諮詢平台匯報研究的主要工作進度 

 

(d) 向九龍城諮詢平台建議接納顧問研究報告及階段性工作／研究成果 



附件六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社會影響評估 

研究工作小組的成員及職權範圍 

 

 

召集人 規劃署助理署長／都會 

 

 

成員 

(政府政策局、部門及 

機構代表) 民政事務總署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 

 規劃署九龍規劃專員 

 規劃署總城巿規劃師／巿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 

 發展局  

 市區重建局  

 香港房屋協會  

 

 (如有需要，會邀請有關部門，如九龍城及油尖
旺區福利專員(名單有待落實)參與或提供意
見)   

 

 

秘書 

 

 

九龍城諮詢平台秘書處 

  

職權範圍  

 

(a) 管理研究顧問履行合約的要求及監察其研究工作進度，並適時向研究督導小
組匯報 

 

(b) 落實研究督導小組訂立的方向和建議 

 

(c) 就專業技術事宜，包括研究工作項目的假設及其他概括參數，向顧問提供指
引 

 

(d) 考慮及審定顧問提交的研究報告及工作文件 

 

(e) 向研究督導小組建議通過顧問提交的研究報告及工作文件 

 


	Extract of Brief on SIA-chin 2.11.2011
	M_DURF_11_17
	Planning Extract Annex 2-Linkage of Studies(CHI)
	SIA Extract Annex 3-SIA Study flow chart (CHI)
	SIA Extract Annex 4-SIA Outline Programme(CHI)
	SIA Extract Annex 5 and 6 (Chi)



